
醉酒后穿行公园， 老人
不幸摔伤致使身亡

2022年9月18日晚20时30分，
已是花甲之年的翟明奇与朋友聚
会后独自步行回家。 在经过某市
环城公园西段时， 醉酒的他不慎
从护城坡处跌倒受伤。 路人牛继
文发现这一情况， 立即联系上公
园保安徐祥， 随后又拨打110报
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

当晚， 翟明奇被送往附近医
院救治， 诊断结果为重型开放性
颅脑损伤 ， 损伤原因为高处坠
落。 次日11时19分， 翟明奇经抢
救无效死亡， 病案记载的死亡原
因为重型颅脑损伤形成脑疝致呼
吸功能衰竭。 同日， 派出所出具
《居 民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推 断 ）
书》， 载明翟明奇于2022年9月19
日死亡。

公园内的公共监控视频显
示， 事发时天降小雨， 翟明奇手
持雨伞进入公园， 身形摇晃且多
次撑伞未能撑开。 此后， 翟明奇
走在步行道上， 步伐趔趄， 摇摇
晃晃向护城河坡道边走去。 接下
来的监控视频显示， 牛继文疾步
走向翟明奇， 查看现场后从公园
入口处找来保安。

派出所提供的与翟明奇一起
饮酒人、 报警人、 公园保安等5
人谈话笔录及调查经过显示， 与
翟明奇一起饮酒的是石家安、 李
俊哲、 张纯， 他们是翟明奇熟人
或同学。 在整个饮酒过程中， 彼
此没有相互劝酒， 都是自己喝自
己的。

翟明奇的妻子赵古兰及唯一
的女儿翟颖认为， 公园护城河坡
道护栏不全且过低是造成此次事
故的主要原因， 公园管理人对此
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当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此， 他们
诉至法院要求判决园林管理处向

其支付翟明奇死亡赔偿金、 丧葬
费、 精神抚慰金等627168.3元。

原告被告分别举证， 应
否赔偿存在争议

法院开庭审理时， 园林管理
处答辩称， 根据案涉监控录像可
知， 翟明奇处于严重醉酒状态，
其醉酒与坠亡存在直接因果关
系， 其损害后果应当自担。 其在
事发地段安装有护栏和完备的安
全警示标志设置， 事后救助措施
及时有效。

为证明本单位已经尽到相应
的安保义务， 园林管理处还向法
庭提交事发地附近监控录像三
段、 事发区域现场导引牌及警示
标志照片。 该照片显示， 警示牌
上载明有 “严禁攀爬护坡、 翻越
护城河栏杆、 下护城河” “请勿
翻越” 等。

对上述证据， 赵古兰与翟颖
表示不予认可， 为证明案涉公园
护坡原有的旧护栏不符合安全保
障标准， 她们向法庭提交了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于2017年1月1日发
布的《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
2016），其中第8.2.2条规定：“防护
护栏其高度不应低于1.05m；设置
在临空高度24m及以上时， 护栏
高度不应低于1.10m。护栏应从可
踩踏面计算其高度。” 以此证明，
园林管理处应当对其管理的公园
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对于不符合
国家规定的事项应当及时进行整
改。本案中，翟明奇坠亡时该公园
设计规范已颁布5年，在此期间园
林管理处并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
施， 放任了危险的存在及危害的
发生，对此次事故存在明显过错。

安保义务存在瑕疵， 公
园管理人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事发时

处于夜间， 光线较白天更弱， 势
必会导致行人视线范围较短， 且
事发时属于降雨天气 ， 路边湿
滑， 增加了滑倒的风险。 此种环
境亦要求公园行人应当增强自身
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力， 并提升注
意义务。

从受害人翟明奇自身原因分
析， 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成年人， 应当预见醉酒后的
风险性， 其基于自身原因使自己
处于醉酒状态。 在醉酒后意识能
力和控制能力受限的情况下， 其
一人行走至一侧为护城河的环城
公园区域， 将自己置于较高风险
的环境中， 以至于从护栏边跌落
受伤死亡。 法院认为， 其应对自
身行为承担较大的责任。

从公园管理者安全保障义务
角度分析，首先，环城公园作为公
益性、 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公共
场所，其具有公益性的特点，故不
应当苛责此类公益性公园具有更
高程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次，环
城公园已经履行了基本的安全提
示义务， 其在公园出入口均设有
游览须知， 并在护城河岸边设置
一定高度的护栏， 且在护栏附近
放置警示牌，但依据上述《公园设
计规范》第8.2.2条规定，公园护栏
高度应不低于1.05m，案涉公园护
城河岸边护栏高度在事发时仅有
40cm左右 ，法院认为 ，其对于翟
明奇的死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综上， 结合各方过错程度、
外部环境等因素， 法院酌定园林
管理处承担20%的责任。 关于赔
偿数额， 法院查明截止死亡之日
翟明奇已满63周岁， 其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费用共计899441.5元， 遂判决园
林管理处向原告赵古兰、 翟颖支
付赔偿金179888.3元。

园林管理处不服该判决提起
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于近日判
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

一条、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分别
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
侵权人死亡的， 其近亲属有权请
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
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
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事发当天， 翟明奇晚上
从案涉环城公园通行时， 因醉酒
后行动自控能力降低， 且太靠近
护城河坡道边， 最终不慎从护栏
边掉落摔伤致死。 从损失后果的
发生原因来看， 主要在于翟明奇
当天饮酒较多， 自控能力降低，
安全注意意识下降， 在通行时贴
近低矮的护栏。 由此， 法院认定
其自身承担主要责任， 有充分的
事实依据， 符合法律规定。

同时， 园林管理处对该损害
后果的发生所存在的过错亦是明
显的， 即公园的涉案区域护栏建
设较早， 根据当时的建设要求，
护栏修建的标准较低。 但在2017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 《公
园设计规范》 （GB51192-2016）
对公园护栏高度作出应不低于
1.05ｍ的规定后， 园林管理处本
应根据新标准对不符合要求的护
栏进行改建， 以确保游玩者的人
身财产安全。 而至本案发生时，
案涉公园护城河岸边护栏高度仅
有40cm左右 ， 说明园林管理处
并未根据新的国家规范进行改
建， 两级法院据此认定园林管理
处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正确
的， 判令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
是合理合法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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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热源公司

运维技术员。 入职两年
多来， 公司一直未给我
缴纳工伤保险费。 今年3
月底 ， 我在一次室外管
道维修作业时不慎摔伤
右腿 ， 被认定为工伤 。
住院治疗期间 ， 公司为
我支付了全部医疗费 。
前几天 ， 我的伤情再次
复发， 急需住院做二次
手术 ， 但是 ， 因家庭经
济困难 ， 在向公司索要
二次医疗费时被拒绝。

请问 ： 像我这种情
况是否符合申请先予执
行的条件？ 工伤复发可
索要的待遇有哪些？

读者： 贾立涛 （化名）

贾立涛读者：
您的情况符合申请

先予执行的条件。
先予执行 ， 是指人

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
过程中， 为解决权利人
生活或生产经营的急需，
依法裁定义务人预先履
行义务的特殊诉讼制度。
工伤职工通过劳动仲裁
程序维权时 ， 先予执行
申请应当向所在地的劳
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仲
裁庭对追索劳动报酬、工
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
赔偿金的案件，根据当事
人的申请，可以裁决先予
执行， 移送人民法院执
行。仲裁庭裁决先予执行
的，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当事人之间权利义
务关系明确；（二）不先予
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
的生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
百七十条规定：“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
项规定的情况紧急 ，包
括：……（四）需要立即返
还社会保险金、社会救助
资金的；（五）不立即返还
款项，将严重影响权利人
生活和生产经营的。”

根据上述规定 ， 为
确保伤情得到及时治疗，
您有权向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先予执行。

关于工伤复发可享
受待遇的范围 ， 《工伤
保险条例 》 第三十八条
规定： “工伤职工工伤
复发， 确认需要治疗的，
享受本条例第三十条 、
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
条规定的工伤待遇。” 据
此， 您二次手术时可享
受的工伤待遇项目主要
包括医疗费 、 康复费 、
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等
七项费用； 因工致残的，
还可以申领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 伤残辅助器具
费以及伤残津贴。

另外 ， 根据 《工伤
保险条例 》 第六十二条
第二款规定 ， 因热源公
司未为您缴纳工伤保险
费 ， 所以， 您的工伤保
险待遇应当继续由所在
单位即热源公司承担支
付责任。 张兆利 律师

职工急需救治工伤
手术费可先予执行

曾某与老伴生育有两男一
女， 最小的儿子是曾某荣。 最近
这两年， 曾某和老伴先后去世 。
父母去世后， 考虑到父母供养其
读到博士毕业， 花费了很多钱，
曾某荣就通过发微信方式向哥哥
和姐姐表示不继承二老的遗产，
以便让只读到中学毕业的哥哥和
姐姐多继承一些遗产。 现在， 妻
子对曾某荣的做法非常不满， 强
烈要求他收回放弃继承的表示。
由于遗产尚未实际分割， 于是曾
某荣就要求参与遗产分割， 可哥
哥、 姐姐认为他无权反悔。

那么， 曾某荣放弃继承的表
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他还能不
能反悔？

法律分析
本案涉及到法律行为的无效

和可撤销两个方面问题， 现分述
如下：

一方面， 继承人可以选择放
弃继承权， 但必须符合相应的要
求。 如果放弃继承权不符合法律

规定， 则属于无效法律行为， 该
继承人仍然享有继承权。 按照规
定， 以下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
无效：

一是不符合期限方面的要
求。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
四条第一款规定 ： “继承开始
后，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 应当在
遗产处理前， 以书面形式作出放
弃继承的表示； 没有表示的， 视
为接受继承。” 据此， 继承人放
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应当在继承
开始后、 遗产分割前作出。 现实
中， 一些继承人在被继承人生存
期间表示不继承其遗产， 这种放
弃是不发生效力的。

二是不符合形式和送达人员
方面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民法典 〉 继承编的解释
（一）》 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人
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遗产
管理人或者其他继承人表示。”据
此，以口头方式放弃继承的，不算
数。当然，在诉讼中，继承人是可
以向法院以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

承，但法院要制作笔录，并让其签
名。这里的“书面形式”既包括纸
质的，也包括采用电子数据交换、
电子邮件等方式。

三是不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继承编的解释 （一）》
第三十二条规定： “继承人因放
弃继承权， 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
务的， 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
据此 ， 放弃继承权具有一定限
制， 不得影响法定义务的履行。
如果继承人以放弃继承权为理由
不履行赡养、 抚养和扶养义务，
则其放弃继承行为因目的违法而
不能生效。

另一方面， 如果继承人所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放弃继承的
表示存在瑕疵， 则可以请求法院
撤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继承编的解释 （一）》
第三十六条规定： “遗产处理前
或者在诉讼进行中， 继承人对放
弃继承反悔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

其提出的具体理由， 决定是否承
认。 遗产处理后， 继承人对放弃
继承反悔的， 不予承认。”

上 述 规 定 包 括 两 方 面 内
容 ： 一是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原则上不得撤销， 即不得任意反
悔。 但是， 如果继承人放弃继承
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 例如， 是
因受到欺诈、 胁迫， 或者存在对
遗产价值、 对某项财产是否属于
被继承人所有等方面的重大误
解， 则可以反悔。 二是在遗产已
经处理完毕后， 就不能对放弃继
承的行为予以反悔了。

本案中， 首先， 曾某荣放弃
继承的意思表示符合法定期限、
法定形式的要求， 而且也通知了
哥哥和姐姐； 其次， 该放弃继承
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 再次， 曾某荣放弃继承是出
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 并不存
在受到欺诈、 胁迫或者存在重大
误解等情形。 因此， 曾某荣对放
弃继承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其
无权反悔。 潘家永 律师

醉酒后穿行公园时跌倒身亡，谁担责？

继承人放弃继承权，能反悔吗？

与朋友聚会后， 醉酒老人回家穿行开放式公园护城坡时不慎跌倒受伤，
经抢救无效身亡。 在此情况下， 谁为老人之死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 二审
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